
委任學生服務車輛營辦商  

 
(1)  學校現時可委任以下各類學生服務車輛的營辦商為其提供學校巴

士服務：  

 

( i )  已獲准提供「學校私家小巴服務」的學校私家小巴；以及  

( i i )  已獲准提供「學生服務」的非專營公共巴士。  

( i i i )  如有學生服務車輛提供未經批准的服務，運輸署可根據《道

路交通條例》（第 374章）對有關持證人作出研訊。若研訊確

立持證人曾違反客運營業證的條件，運輸署署長可暫時吊

銷、取消或更改該客運營業證。  

 

(2)  在選擇營辦商提供學校巴士服務時，校方必須確保有關營辦商在提

供服務時，已領有有效客運營業證及其車輛須獲發提供「學生服務」

的客運營業證證明書。校方可要求營辦商提供其客運營業證及客運

營業證證明書以供核實。  

 

(3)  現時市場上有約 5 537 部  （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）已獲批准提供

學生服務的車輛。這些車輛的營辦商毋須向運輸署申請批准而可即

時提供學生服務。此外，現時有超過 3 500 部尚未獲批准提供學生

服務的非專營公共巴士。這些巴士的營辦商如欲提供學生服務，須

先向運輸署提出申請。  

 
(4)  為落實交通諮詢委員會就改善非專營巴士營運規管的建議，任何有

關新增車輛的申請，無論是現有營辦商申請增添車輛或新營辦商申

請新的客運營業證及相關車輛，運輸署均會嚴謹審核以確定有關服

務有確切需要。而且，這類申請新增車輛的申請人必須先嘗試在六

個月內從市場現有非專營巴士車隊中採購。因此，這些涉及新增車

輛的申請的審批時間一般會較長，而未能提交充分理據的申請將不

獲批准。  

 
(5)  為配合上述措施，本署藉此呼籲各學校作出配合，包括：  

 

( i )  提早甄選營辦商，以便確認該營辦商擁有足夠車輛（包括非

專營公共巴士或學校私家小巴），適合為其提供學校巴士服

務。  

( i i )  盡可能考慮委任現時已擁有足夠車輛提供校車服務的營辦

商。  

( i i i )  為其校車營辦商提供所需的支持文件，以便他們辦理有關申

請。  

 

為讓非專營公共巴士營辦商提供學生服務時，能更靈活調配車輛以

應付營運需要及滿足市民需求，運輸署已於 2012年 7月推出新措

施，因應營辦商要求為其客運營業證下所有合乎要求的車輛增添學

生服務批註作後備校巴用途。本署已發信通知所有客運營業證持證

人有關申請手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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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 運輸署鼓勵校長／學校管理當局在不影響學生學習的原則下，考慮

調動上課時間或採用彈性上課時間，以協調學生的交通安排及減少

學生服務車輛對交通造成的壓力，同時亦可有效地善用車輛資源。 

 

(7)  倘若獲委任的營辦商在提供學校巴士服務時，有需要在一些停車限

制區內接載學生，及／或需要駛入一些禁區或巴士專線，校方或有

關營辦商可向運輸署申請許可證，以豁免有關限制。運輸署會按每

宗申請的個別情況予以考慮。運輸署在考慮相關因素後，可拒絕有

關申請。有關申請表格及「填表須知」可在運輸署網頁下載或在運

輸署各分區辦事處索取，申請人必須填妥有關申請表格，並同時夾

附所需文件（包括由校方簽發的支持信件），並遵照「填表須知」

內的事項，在開始提供學校巴士服務前十五個工作天向運輸署遞交

其申請。假如申請人未能如期遞交其申請或未有提供所需的支持文

件，將可能無法趕及在新學期開始前獲發所申請的許可證。如有任

何查詢，申請人可與運輸署各分區辦事處聯絡，查詢電話號碼分別

為 2829 5814 （港島分區辦事處）、 2399 2471（九龍分區辦事處）

及  2399 2226（新界分區辦事處）。  

 

(8)  根據客運營業證的服務條件，學生服務車輛於接載小學或幼稚園學

生時，均須在車上提供跟車保母。由於現時許多學校都會為其學生

舉辦各類課餘活動，以致學生的放學時間不一，學生服務車輛須分

多個時段接載學童回家，增加了營辦商為每段路程調配跟車保母照

顧學童的難度。有鑑於此，請學校、家長教師會與營辦商三者之間

多作溝通，盡量協調若干劃一時段接載學童上下課，讓營辦商得以

按規定安排跟車保母之餘，同時確保了學生的安全。  

 

(9)  根據《道路交通（車輛構造及保養）規例》（第 374A章） 規定，每

輛於 2009年 5月 1日或之後登記的學生服務車輛均須裝置「保護式的

座椅」。有關詳情，請參閱夾附的附件「學生服務車輛乘客座位的

規格」。另外，本署經諮詢業界後已透過行政措施，要求在 2022年 7

月 1日或該日後首次登記的每一部新的學生服務車輛，亦須為其所

有乘客座位安裝安全帶。乘客座位安全帶應符合《道路交通（安全

裝備）規例》（第 374F章）附表 2第 I部的認可安全帶要求，而學生

服務車輛營辦商可按其營運需要選擇配置適合及認可的安全帶（即

束縛身體安全帶或安全腰帶）。  

 

(10)  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 2804 2574（有關非專營公共巴士事宜）

或 2804 2263（有關學校私家小巴事宜）與本署公共車輛分組聯絡。 

 

 

 

運輸署  

2023年 7月  



附件 

學生服務車輛的乘客座位規格  
（一般稱作「保護式座椅」、「安全座椅」）  

 
 根據《道路交通（車輛構造及保養）規例》（第 374A 章）規定，每輛於 2009
年 5 月 1 日或之後登記的學生服務車輛均須裝置「保護式座椅」。另外，運輸署經
諮詢業界後已透過行政措施，要求在 2022 年 7 月 1 日或該日後首次登記的每一部
新的學生服務車輛，亦須為其所有乘客座位安裝安全帶。乘客座位安全帶應符合《道

路交通（安全裝備）規例》（第 374F 章）附表 2 第 I 部的認可安全帶要求，而學生服
務車輛營辦商可按其營運需要選擇配置適合及認可的安全帶（即束縛身體安全帶或

安全腰帶）。  
 
 保護式座椅是堅固的高背座椅，椅背後加有保護軟墊，而每排座椅之間的距離

亦盡量減少。保護式座椅能減低學童在意外時被拋離座位的機會，降低學童受傷的

程度。海外研究已證明，保護式座椅能有效保護學童。與安全帶相比，保護式座椅

只需乘客坐下便能發揮保護效能，適合用於學生服務車輛。  
 
學生服務車輛的定義  
 
 (1 )  用於提供《公共巴士服務條例》（第 230 章）第 4 條 (3) (d)所指的學生服

務  (A03)  的公共巴士；  
 (2 )  用於提供《道路交通條例》（第 374 章）第 27 條 (5) (a)所指的學生服

務  (B01)  的私家巴士；以及  
 (3 )  學校私家小巴。  
 
學生服務車輛乘客座位的規格  
 

-  座椅結構、約束屏障結構及座椅、約束屏障和地板接合點須達至指定的標
準，當車輛發生交通意外時，可減低學生受傷的程度；  

-  椅背、約束屏障及其他受管制表面須以吸收碰撞能量物料製成，物料須符合
指定的標準；  

-  椅背、約束屏障及其他受管制表面不可安裝可摺合的桌子或可摺合的附件； 
-  座椅物料須符合指定的阻燃標準；  
-  只容許使用面向前的座位；以及  
-  乘客座位空間及椅背高度須達至指定的要求。  

 
申請營辦學生服務須知  

 
-  任何於 2009 年 5 月 1 日或之後登記的學生服務車輛，必須符合《道路交通
（車輛構造及保養）規例》（第 374A 章）內所訂明學生服務車輛乘客座位的
規格。  

-  任何於 2022 年 7 月 1 日或該日後首次登記的學生服務車輛，必須按照行政
措施的要求為其所有乘客座位安裝安全帶。  

-  如有關車輛未能遵照法例裝妥座椅或／及行政措施安裝認可安全帶，將不獲
運輸署批出客運營業證，或不獲運輸署簽發「學生服務」批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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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  
 
 有關乘客座位的規格詳情，請致電與運輸署車輛規例及標準組分部聯絡：  
 
車輛安全及標準部  
巴士驗車中心（有關巴士檢驗）電話     ：  2333 3112  
學校私家小巴驗車中心（有關小巴檢驗）電話   ：  2759 7573  
 
 有關申請詳情，請致電或傳真與運輸署公共車輛分組聯絡：  
 
公共車輛分組  
公共巴士牌照服務電話  ：  2804 2574  
私家巴士牌照服務電話  ：  2804 2450 
學校私家小巴牌照服務電話  ：  2804 2263  
傳真   ：  2865 1227  


